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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 

关于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闽理非诉字[2019]第 182号 

 

致：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之委托，指派林涵、魏吓虹律师出席公司 2019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大会”），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

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以下简称《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之规定出具法律意见。 

 

对于本法律意见书，本所特作如下声明： 

1．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

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

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

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2．公司应当对其向本所律师提供的本次大会会议资料以及其他相关材料（包

括但不限于公司董事会决议及公告、本次大会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等）的真实

性、完整性和有效性负责。 

3．对于出席现场会议的公司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在办理出席会议登记手

续时向公司出示的身份证件、营业执照、授权委托书或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证

券账户卡等材料，其真实性、有效性应当由出席股东（或股东代理人）自行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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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的责任是核对股东姓名（或名称）及其持股数额与股东名册中登记的股

东姓名（或名称）及其持股数额是否一致。 

4．公司股东（或股东代理人）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参加网络投票

的操作行为均视为股东自己的行为，股东应当对此承担一切法律后果。通过上海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由网络投票系统提

供机构上海证券交易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验证其身份。 

5．按照《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的要求，本所律师仅对本次大会的召集、

召开程序、本次大会的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本次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

决结果发表法律意见。本所律师并不对本次大会审议的各项议案内容及其所涉及

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合法性发表意见。 

6．本所律师同意公司董事会将本法律意见书与本次大会的决议一并公告。 

 

基于上述声明，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第五条的要求，按照律师行

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本所律师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临时会议于 2019 年 11 月 12 日作出了关于召开本次大会

的决议，并于 2019 年 11 月 15 日分别在《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

刊登了关于召开本次大会的通知。 

 

本次大会采用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大会的现场会议

于 2019年 12月 30日在福建省上杭县紫金大道 1号紫金总部大楼 21楼会议室召

开，由公司董事长陈景河先生主持。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

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9 年 12 月 30 日 9:15 至 9:25，9:30 至 11:30 和 13:00 至

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 2019 年 12月 30日 9:15至 15:00。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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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大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一)本次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大会召集人的资格合

法有效。 

 

(二)关于出席本次大会人员的资格 

 

1.出席本次大会的股东（含股东代理人）共 69 人，代表股份 9,956,741,895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39.234897%。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大会。 

 

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 

 

三、本次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本次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

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9,388,696,958

股，占出席本次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294871%；反对

568,044,937 股，占出席本次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705129%；无

弃权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

意 9,504,808,500 股，占出席本次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461031%；反对 451,933,395 股，占出席本次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4.538969%；无弃权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第七届董事、监事薪酬和考核方案的议案》，表决结果

为：同意 9,956,633,752 股，占出席本次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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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998914%；反对 87,143 股，占出席本次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875%；弃权 21,000 股，占出席本次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211%。 

 

(四)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因公司第

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本次大会对公司董事会进行了换届选举。本次大会采取累

积投票制选举陈景河、蓝福生、邹来昌、林泓富、林红英、谢雄辉和李建等七人

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表决结果如下： 

1、陈景河，获得表决权 9,618,526,32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6.603150%。 

2、蓝福生，获得表决权 9,553,917,68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5.954257%。 

3、邹来昌，获得表决权 9,450,467,66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4.915262%。 

4、林泓富，获得表决权 9,450,467,67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4.915262%。 

5、林红英，获得表决权 9,450,467,67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4.915262%。 

6、谢雄辉，获得表决权 9,460,375,25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5.014768%。 

7、李建，获得表决权 9,451,552,22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4.926155%。 

 

(五)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本次大会采

取累积投票制选举朱光、毛景文、李常青、何福龙和孙文德等五人为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表决结果如下： 

1、朱光，获得表决权 9,826,009,92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8.687001%。 

2、毛景文，获得表决权 9,836,841,50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8.795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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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常青，获得表决权 9,836,841,51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8.795787%。 

4、何福龙，获得表决权 9,836,841,51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8.795787%。 

5、孙文德，获得表决权 9,836,842,19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8.795794%。 

 

(六)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因公司第六届监

事会任期届满，本次大会对公司监事会进行了换届选举。本次大会采取累积投票

制选举林水清、范文生和徐强等三人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表决结

果如下： 

1、林水清，获得表决权 9,835,903,50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8.786366%。 

2、范文生，获得表决权 9,836,667,50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8.794039%。 

3、徐强，获得表决权 9,835,903,50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8.786366%。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大会

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资格，本次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

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叁份，副本若干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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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致书！






